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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夫山泉危机中结怨树敌

深陷“质量门”、“标准门”的农夫山泉，一边努力争取舆论理

解、认可，想尽快摆脱舆情危机，一边却又陷入了与同行、媒体、行

业协会的舆论战。

华润怡宝、《京华时报》、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健康饮水专业委

员会等，相继被农夫山泉指责而卷入危机，成为农夫山泉要跨过

的“坎”。

从舆情处置经验来说，应对、处置负面舆情过程中，不节外生

枝，不画蛇添足，不朝三暮四，是负面舆情处置要遵循的原则。然

而，危机中树下多个“敌人”，确实让这次危机的退场期延后数日。

危机中本能产生固化逻辑

每一次企业负面舆情危机发生背后，基本上都有着这样一种

逻辑，即对于负面的发生，深陷危机中的企业最先想到的是竞争

对手的栽赃陷害、嫁祸于人。此次事件中，这种逻辑显现无遗，怀

疑华润怡宝制造了这场麻烦便是证明。

对此，首先，我们应该理解农夫山泉的这种想法，毕竟目前商

业环境下，因为相关制度、法规的不健全，有关部门的监管不到

位，行业协会的协调沟通作用欠缺，造成了无序竞争出现，使一些

企业无良行为得以滋生，并对同行造成危害。因此，若要改变企业

一遇负面就认为是竞争对手所为，不仅需要相关约束性的规章制

度加以规范，更需要监管部门认真落实相关法规，加强监管，同时

也需要行业协会发挥纽带作用和体现应有的担当以及行业标准

建设、维护作用，为行业自净、健康运行积极鼓呼。

其次，需要警惕的是，这种怀疑对手抹黑的想法逐渐成为现

象，值得反思和关注。“问题”企业遇到危机不认真自查本身的问

题，反而怀疑同行别有用心，这种带有“不务正业”、本末倒置的应

对手段，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更不利于企业形象的修复。

企业与人一样，不可能事事尽善尽美，出现差错在所难免，关

键是以何种态度和方法去面对。媒体和广大网民乐见具有社会责

任感和正义感的企业，更欣赏那些在犯了错误后敢于直面问责，

敢于正视问题，敢于及时纠正错误的企业。

投诉渠道与反馈机制缺失

从此次遭遇的危机来看，农夫山泉之所以负面接连缠身，与其

内部疏于对消费者的投诉、反馈进行管理有直接关系，进一步反

映出农夫山泉本身缺乏有效的投诉渠道和反馈机制。

如果农夫山泉方面足够重视消费者的投诉和反馈，做到有诉

求必回应，并真诚、及时地予以回应，不敷衍、不回避，以足够的诚

意化解消费者的疑虑，当消费者得到合理合情的说法后，想必农

夫山泉也不至于遭遇连番危机。

据中央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的报道，针对农夫山泉现棕红色

漂浮物一事，经销商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同样一个问题

却说法不一，经销商的做法令这场危机再生枝节。

除经销商前后不一的回应，同样被诟病和质疑的是经销商和

厂家处理此事的具体做法和诚意。未对问题产品取样就草草的得

出检测结果，也难怪消费者对此结果不认可。从上述事实来看，难

免不让人觉得农夫山泉是在敷衍了事，同时也暴露了农夫山泉在

售后反馈机制建设方面的缺失。

饮用水标准执行缺乏统一

农夫山泉“标准门”事件见诸媒体后，有关饮用水标准执行的

质疑言论大量出现。此前，农夫山泉执行何种标准很少有人留意，

然而，媒体报道称执行的是由农夫山泉参与制定的地方标准，且

这一标准的某些方面比国家标准还宽松，甚至不及自来水标准，

此报道一出令舆论哗然。受此影响，众多网友纷纷表示不敢再饮

用。

在标准执行方面，我们要反思的是，为什么低于国标的地方标

准被企业拿来长期使用，为什么国家标准不能在全行业有效统一

执行。是地方罔顾国家标准，还是国家标准在推进方面缺少统一

步调和措施，还是企业方面缺乏执行力。

在标准执行面前，国家标准应是底线，企业要做的不仅仅是简

单的符合国标，而是应该在标准建设与执行方面严于律己，不断

追求高标准，对待标准任何时候都不放松。

地方保护主义隐现遭诟病

农夫山泉所采用的现行标准被质疑后，引发舆论震动。就在更

多媒体和网民纷纷聚拢而来展开讨伐时，浙江省卫生厅与质检总

局通过联合发文的形式介入此事，针对农夫山泉所执行的地方标

准进行说明，称在某些方面并不比国标宽松。

这在舆论看来，两部门意在声援农夫山泉，同时亦在表明地方

标准要优于国家标准。

从两部门带有明显倾向性的通稿看，难免有避重就轻之嫌，仅

对农夫山泉微生物指标方面做了回应，却对于舆论担忧的镉、砷

等危害物指标没有做详细说明，作为监管部门如此面对舆论，不

得不让人对其目的性产生怀疑。也难怪，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健康

饮水专业委员会称浙江省卫生厅及质监部门的举动涉嫌袒护和

作假。

舆情传播特点

农夫山泉错在哪

今年的“3·15”到来之际，一场发轫于网络媒体的负面危机，让农夫山泉深陷其中。农夫山泉先后经历
了以“水中现黑色不明物”、“棕红色漂浮物”、“水源地垃圾遍布”为代表的“质量门”以及标准不如自来水

的“标准门”，同时，农夫山泉在处置应对危机中表现失当等多重不利因素叠加，令其大伤元气。

点评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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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4日，消费者权益日到来的前夜，21世纪网以一篇《农夫山泉有
点悬：水中现黑色不明物 5年来屡被投诉》的调查报道，将农夫山泉质量
问题推到公众面前，同时历数了农夫山泉 5年来被投诉的情况。这篇报道
成为农夫山泉此次“质量门”事件的发端。

3月 18日，21世纪网再发报道《农夫山泉回应公告撒谎 黑色不明物
依旧是谜》，对 3月 15日晚农夫山泉做出的回应进行质疑，报道称，回应
公告全篇仅 195个字，存在明显敷衍，农夫山泉不仅撒谎，且其生产的水
中含有的黑色不明悬浮物依旧是个谜。

3月 22日世界水日当天，农夫山泉正在全国各大城市开展以“保护水
资源，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为主题的公益活动时，又一场危机迎面而来。

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天 315》的报道《农夫山泉现棕红色
漂浮物 经销商称是矿物质析出》，经中国广播网发布后被其它网络媒体

广泛转载传播。

3月 25日、28日，21世纪网又分别发布了两篇调查报道《农夫山泉丹
江口水源地上演“垃圾围城”水质堪忧》、《农夫山泉水源地调查二：藏污

纳垢或因选址不佳》，此后事关农夫山泉产品安全的“质量门”开始持续发

酵，并愈演愈烈，最终引发了各类媒体对此事的关注热情，一些探究事实

真相的媒体不再局限于产品质量相关的报道，开始挖掘新的素材。

直到 4月 10日，《京华时报》一篇被网络媒体转载超 800篇次的报道
《农夫山泉被指标准不如自来水》，成为农夫山泉“质量门”向“标准门”过

渡的标志性新闻。4月 11日，该报再次发布报道《浙江质监局为瓶装水正
名》，同时配发了特约评论员的文章《饮用水标准不是橡皮筋》，将“标准

门”推向热潮。

舆情接连发生持续时间长

截止到目前，一场持续近一个半月的负面舆情危机始终笼罩着农夫

山泉。之所以舆情长时间持续，不仅与连连曝出的产品质量安全事件有

关，同时也与农夫山泉在处置危机中缺乏诚意、缺少担当有关，以至于媒

体与网民以“扒粪”式的决心和激情，将农夫山泉的“老底儿”赤裸裸地展

现在公众面前，逼迫其知错认错。

通过新闻走势图来看，在农夫山泉“标准门”出现之前，也就是“质量

门”困扰下的农夫山泉并没有引起足够多的舆论关注，媒体报道也比较有

限，当时的舆情表现也仅限于事关企业产品质量安全的一般性舆情事件，

若农夫山泉在当下及时、合理的予以处置，并有效化解了负面危机，相信

后来的“标准门”有可能不会或者是延后发生，即使是最坏的结果，也不至

于是“两重门”接连发生。

然而，当危机发生后，农夫山泉以“被害者”身份示人，并将精力放在

了证明是某竞争对手制造了这一切的上面，最终导致顾此失彼，伤害了消

费者的感情，进而造成了当下令其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新闻走势图显示，4月 11日至 17日，有关农夫山泉“质量门”、“标准
门”的报道达到峰值，总新闻量接近 10000篇次，这一时间段的舆论在各
类媒体上汇集，令农夫山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全媒体联动形成传播规模

在关注、报道农夫山泉“两重门”的过程中，各类媒体都有参与。尤其

是网络媒体的有关新闻量接近 20000篇次，成为主要的传播平台。其中，
多家网络媒体开设专题，全方位解读农夫山泉先后遭遇的各种门。

值得关注的是，电视媒体在事件的报道上也给予了大量时间，尤其中

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间新闻》栏目、财经频道《第一时间》栏目、新闻频道

《东方时空》栏目，三档栏目总计播报时长超过 10分钟，在发挥媒体监督
作用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同时，各地卫视也相继对此进行了播报。

报纸媒体在事件的发展上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尤其《京华时报》有关

农夫山泉执行标准的报道，更是将事件扩大升级，进一步拓宽了媒体报道

视野和范围，让事关产品质量安全的事件，演变成全行业有关标准采用执

行的大讨论。

其它类型媒体，如海外媒体、论坛/博客以及微博平台，都掀起了舆论
热潮，尤其微博媒体用户参与者众多，有关信息更是层出不穷，亦成为承

载此事件各类信息的最活跃平台。

舆论倾向分布

媒体观点倾向

28%媒体：饮用水标准不可任人玩弄

《京华时报》评论文章认为，“地标”与“国标”存在冲突，本应由“地标”

的制定者来回应。农夫山泉的品质再好，也掩盖不了“标准”的冲突。从法

律上理解，“国标”的意义在于，它在全国范围内适用的一种标准，是行业

的最低准入标准。“国标”并不排斥地方另行制定“地标”，但前提是不得低

于“国标”。如果“标准”冲突，不仅将损害“国家标准”的权威，更将损害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

27%媒体：饮用水标准不是橡皮筋

《京华时报》另一篇评论文章认为，产品标准，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必备

要素，正所谓有规矩才有方圆。但是产品标准，特别是饮用水这样的标准，

绝不能像橡皮筋一样，忽紧忽松。像浙江的天然饮用水标准，竟然比自来

水国标还宽松，就实在是松得太离谱了。事件暴露出我国产品标准从制定

到执行，很是混乱。农夫山泉正是趁着这样的混乱，浑水摸鱼，自降品质。

24%媒体：解决“标准门”应回归法律正途

《京华时报》第三篇评论文章认为，农夫山泉“标准门”的理性发酵，不

应变成媒体与企业的“单打独斗”，也不应发展为矿泉水公司的“对掐战”，

更不能让真相被时间稀释。挽回公众对饮用水安全的信心，不能单靠企业

的道德良知与社会责任，而必须回归到法律正途上来。

“标准门”折射出了当前我国瓶装水标准的混乱，但更凸显出该领域

行政执法的式微。对于前者，清理工作正从标准审评的专业委员会到国家

部委一步步推进；但对于后者，“标准之争”背后的行政失职或不作为，却

未得到职能部门的回应。从根本上说，造成农夫山泉违反执行标准的危

机，并非标准混乱或冲突所致，而是企业所在地执法部门对其执行标准缺

乏基本监管和纠治。

11%媒体：行业标准别被个别大企业“绑架”

《中国青年报》评论文章认为，目前的行业标准制定，常常受限于行业

中的企业，尤其是某些龙头企业。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饮用天然水的标准

制定中，在奶业标准的制定中也如此。要有效预防行业标准过低坑害消费

者的行为，关键是要打破行业和企业在规则制定中的垄断权力。同时，政

府监管部门必须负起责任，不能与行业巨头沆壑一气。各行业尤其是食品

行业的标准制定，关系到公众的生命健康，必须由政府部门、行会、企业、

独立而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和媒体、公众代表等共同参与，互相监督。

10%媒体：“低标准”与监管部门纵容有关

《长沙晚报》评论文章认为，我国现行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是强

制性国家标准，被称为“国标”，是最低的门槛。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

标准的要求都不能低于“国标”。然而，农夫山泉执行的浙江瓶装饮用水地

方标准远远低于“国标”，监管部门为何视而不见？而浙江标准的起草仅有

农夫山泉一家饮用水生产企业参与，这种自己出卷、自己考试、自己打分

的“独角戏”，明显违规，监管部门为何不纠正？还不止这些，《食品安全地

方标准管理办法》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生产企业所在地的食品

安全地方标准组织生产经营。农夫山泉在广东生产的水，明明来源于河源

万绿湖，却要按照标准较低的浙江标准生产。对这种违规行为，有关部门

为何不闻不问？

网民观点倾向

腾讯网有关的专题页面发起的调查显示，总计 152506位参与者中，
近 96%的人曾购买过农夫山泉，而购买过华润怡宝的人占比不到 48%。

对于是否认为是华润怡宝抹黑农夫山泉，仅有不到 21%的人认为是，
17.46%的人认为不是，超过 62%的人认为不好判断。

对于以后是否还会购买这两种产品，超过 32%的人选择会购买，仅有
不到 21%的人选择不会购买，而处在模棱两可状态的网友占比超过 47%。

从这项调查来看，农夫山泉所谓的被同行抹黑，似乎并未得到舆论认同。

网民观点摘录：

@朱毅：从各个角度讲我都支持消费者选择喝白开水，而不是喝矿泉
水。因为矿泉水它有很多是广告用语，消费者不应该迷失在广告用语当

中，没有必要去迷恋矿泉水。

@孙锐：以后还是出门自带杯凉白开！
@赵黎：国家应出台饮用水和自来水等相关强制标准，不应由地方或

企业来牵头制定。

@吾系村长：在农夫山泉低于自来水标准事件中，农夫一口咬定是怡
宝抹黑，且只做自欺欺人的补救方式而没有有效的危机公关，相信农夫山

泉的信誉下降不少。

@营养师学斌：站的角度不同了，现在农夫山泉拥有了大批忠实消
费者，执行标准却还是当年的旧标准，典型的唯利是图。国家应严惩这

些至人民健康于不顾的企业。

mailto:liulinglin@163.com

